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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力发电建设项目专家优选评议办法（试行）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4 年 10 月 25 日发布 发改能源

[2004]2317 号） 

一、为贯彻落实电力工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，科学评价和

优选火力发电建设项目，推行决策的民主化，实现电力工业全面、

协调和可持续发展，对上报的火力发电建设项目，实行专家评议

制度，经优选后再予核准。 

二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需要，直接组织或委托专业评估或

咨询机构组织专家开展优选评议。通过专家评估项目建设条件，

特别是对明显过多的火电申报项目，优选在一段时间内建设的工

程项目。 

三、在制订或执行电力发展规划或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过程中，

如果某一区域电网覆盖范围内要求建设的电力项目规模超过国家

规划目标，或省级行政区内申报核准的火力发电项目规模超过该

地区国家电力发展规划确定的该省级行政区域规模，可采取专家

优选评议的方式，优选火电工程项目。 

四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成立电力项目专家库，入选专家库的

专家包括对电力规划、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有丰富经验的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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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、学者、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，并根据需要，增选新的专

家，保证专家库的专家人数在２００人以上，专家名单不对外公

布。? 

五、每次参加评议工作的专家，将从专家库中随机选取，组

成专家评议组。所选专家应与被评议项目及项目所在地区无直接

利害关系，并按照有关规定，客观公正提供专业意见。在评议期

间，专家不得单独与被评议对象有关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接触，否

则将取消其专家资格。 

六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可委托地方政府、电网企业和电力咨询

机构组织相关评议工作，并直接或委托评议组织单位，将相关评

议工作的要求和安排，通知参与评议的项目申请单位。 

七、符合参加评议条件的拟建设项目，项目申请单位应按照

评议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受委托的评议组

织单位提交项目评议工作所要求的材料。专家评议前，国家发展

改革委或受委托的地方政府部门、电力咨询机构或电网企业代表

应向专家介绍受评议地区电力发展规划、电力产业政策和评议标

准等有关情况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99


